
临高县公办幼儿园保育服务和卫生保健服务政府购买服务

项目（第三次采购）

采购需求

一、项目名称

临高县公办幼儿园保育服务和卫生保健服务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第三次采购）

二、项目概述

为落实省政府对市县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考核工作达到公办幼儿园每班“两教

一保”和卫生保健人员配置标准，促进我县学前教育事业的规范且高质量发展要

求，我县公办幼儿园应配备 200名保育员和 25名卫生保健人员。

（一）服务内容

为临高县公办幼儿园提供服务《幼儿园工作流程》等政策法规要求的保育服

务和卫生保健服务，包括清洁卫生、消毒工作，传染病防控和幼儿保健工作，照

料、管理、教育幼儿工作，幼儿伤害事故及小疾病的处理要求，保管各类物品、

执行幼儿园规章制度等。

（二）服务数量要求

1.保育服务：按临高县公办幼儿园实际开设班级，每班提供 1 份保育服务计

算，以实际服务数量结算。

2.卫生保健服务：按临高县各公办幼儿园实际在园幼儿数，每 150名幼儿提

供 1份卫生保健服务计算，以实际服务数量结算。

三、采购内容及标准

采购预算：1331.5443 万元（其中不可竞争费用：1277.5443 万元；可竞争

费用 54万元）。本项目可竞争性费用（管理费）为 200元/人/月，对不可竞争费

用进行固定响应。以实际发生的费用为结算金额，超过预算金额的报价为无效投

标。

本次招标内容包括聘用的 200 名保育员和 25 名卫生保健人员，其中：保

育员工资待遇 4894.67 元/人/月（含工资、五险一金、高温补贴、管理费等）；

卫生保健人员工资待遇 5227.45 元/人/月（含工资、五险一金、高温补贴、管理

费等）。



（一）人员数量及要求

序号 岗位名称 人数 岗位要求

1 保育员 200

人员条件：

1.遵守国家法律，热爱幼儿教育事业，爱护幼儿，

努力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提高文化和专业水平，

品德良好、为人师表，忠于职责。

2.年龄：40 周岁以下（男女不限）。

人员资格：具有高中以上学历的优先；受过儿童

保健培训并取得卫生行政部门的资格认可，持有

省级以上专业培训合格证书。

人员配备要求：全日制幼儿园每班配备 2 名专任

教师和 1名保育员，或配备 3 名专任教师；半日

制幼儿园每班配备 2名专任教师，有条件的可再

配备 1 名保育员。寄宿制幼儿园至少应在全日制

幼儿园基础上每班增配 1 名专任教师和 1名保育

员。单班学前教育机构，如村学前教育教学点、

幼儿园等，一般应配备 2 名专任教师，有条件的

可再配备 1 名保育员。

2 卫生保健人员 25

人员条件：

1.遵守国家法律，热爱幼儿教育事业，爱护幼儿，

努力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提高文化和专业水平，

品德良好、为人师表，忠于职责。

2.年龄：40 周岁以下（男女不限）。

人员资格：具有高中以上学历的优先；持有专业

培训合格证书。

人员配备要求：全日制幼儿园按照收托 150 名儿

童至少配专职卫生保健人员 1 名，收托 150 名以

下儿童的，应当适当配备专职或兼职卫生保健人

员。

3 合计 225



(二）人员分配详见下表

序号
幼儿园名称

开设班级

数（个）

保育服务 卫生保健服务

份数 份数

1 临高县临城城南幼儿园 12 12 1
2 临高县澜江幼儿园 12 12 2
3 临高县美台中心幼儿园 6 6 1
4 临高县临城镇杨梅幼儿园 3 3 1
5 临高县加来中心幼儿园 9 9 0
6 临高县滨江幼儿园 12 12 2
7 临高县红华中心幼儿园 6 6 1
8 临高县新盈中心幼儿园 12 12 1
9 临高县新盈镇头咀幼儿园 3 3 1
10 临高县美良中心幼儿园 6 6 1
11 临高县和舍中心幼儿园 9 9 1
12 临高县皇桐中心幼儿园 7 7 1
13 临高县博厚中心幼儿园 9 9 1
14 临高县临城江南幼儿园 9 9 0
15 波莲中心幼儿园 6 6 1
16 临高县波莲镇古柳幼儿园 6 6 1
17 临高县波莲镇冰廉幼儿园 3 3 1
18 临高县南宝松梅中心幼儿园 6 6 1
19 临高县马袅中心幼儿园 9 9 1
20 临高县金牌开发区大雅幼儿园 4 4 1
21 临高县东英中心幼儿园 7 7 0
22 临高县多文中心幼儿园 6 6 0
23 临高县东江中心幼儿园 6 6 1
24 临高县东英头洋幼儿园 2 2 1
25 临高县加来向阳幼儿园 3 3 1
26 临高县美夏幼儿园 4 4 1
27 临高县龙波中心幼儿园 5 5 1
28 临高县县直机关幼儿园 9 9 0
29 临城江南幼儿园城东分园 3 3 0
30 临高近仁幼儿园 6 6 0

合计 200 200 25

注：1.具体人员分配以采购人实际需要为准，采购人有权进行指定，并按实结算。



四、购买服务费用标准

根据公办幼儿园保育员和卫生保健人员的工作特点，参照我省其他市县公办幼儿园保育员、我县公办幼儿园卫生保健人员的工资

标准和我县保安人员及规范类编外人员的工资标准，确定我县政府购买公办幼儿园保育服务和卫生保健人员服务费用标准（如下图所

示）。



五、岗位人员考核及管理

（一）岗位人员考核

保育服务和卫生保健服务实行年度考核，由教育局制定考核方案，对中标单

位提供的保育服务和卫生保健服务进行考核，不合格者予以退回，由中标单位重

新选聘人员上岗。

（二）岗位人员管理

教育局人事管理室根据各公办幼儿园的保育服务和卫生保健服务确定总需

求额度，由政府购买服务的中标单位为各公办幼儿园输送保育员和卫生保健人员，

提供保育服务和卫生保健服务，各公办幼儿园和政府购买服务的中标单位对保育

员和卫生保健人员进行日常管理。

六、项目的相关要求

1.保育员和卫生保健人员应热爱幼教事业，热爱幼儿，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身体健康，能胜任本职工作并忠于职守，必须具备国家和我省规定的相应资格。

2.保育员和卫生保健人员应取得《托幼机构工作人员健康合格证》，并定期

进行体检。

3.未持证上岗的保育员和卫生保健人员应由中标单位进行培训，并达到岗位

的要求，其中培训所产生的费用由中标单位支付。

4.中标单位：不断加强和完善自身的管理和服务水平，完善相关的制度建设，

通过合理竞争的招录机制，选拔符合要求的人员进行培训，确保持证上岗和服务

的质量。加强与政府、教育局、幼儿园等的沟通和联系，承担相应的管理和服务

职责，及时足额发放服务费用等。

5.中标人中标后投入本项目的保育员和卫生保健人员均须满足招标文件的

岗位要求，保育员和卫生保健人员均须持有医院出具的健康证明。如中标人中标

后投入项目的保育员和卫生保健人员不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甲方有权要求中标单

位进行人员调整，如中标单位拒不整改的，甲方有权与中标人解除合同并要求中

标人赔偿相应的损失。

6.如有人员辞职、被辞退等情形，造成保育员和卫生保健人员聘用不足的，

由中标供应商按照用人单位的要求和招录条件补齐人员数量。



7.中标人违反国家相关法规，与保育员和卫生保健人员发生纠纷，均由中标

人负责调解与处理，采购人不承担责任。

8.中标人及其保育员和卫生保健人员在履行合同义务时造成他人的人身损

害、财产损失由中标人负责赔偿，与采购人无关。如因中标人及其保育员和卫生

保健人员被投诉给采购人造成不利影响的，中标人应承担责任。包含但不限于承

担经济赔偿责任、承担诉讼成本、参与和解、调解等。

9.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10.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


